附件2

2011年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有关信息和培养工作计划（格式）
	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姓名：
	

	工作单位：
	（加盖公章）

	团队名称：
	

	学科群名称：
	

	实验室（实验站）名称：
	

	填制日期：
	年    月    日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制

一、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的基本信息
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   年   月
	民族
	

	党   派
	
	籍贯
	
	出生地
	

	工作单位
	
	专业或专长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单位电话
	
	住宅电话
	
	手机号码
	

	传    真
	
	电子信箱
	
	身份证号码
	

	职称名称
	
	职称取得时间
	   年   月

	现聘专技岗位级别
	
	现聘专技岗位时间
	   年   月


二、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的主要学历（从大专或大学填起，6项以内）
	起 止 年 月
	单      位
	专业
	学  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三、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的主要经历（10项以内）
	起 止 年 月
	工  作  单  位
	职务/职称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四、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的主要学术团体兼职（6项以内）
	起 止 年 月
	学术团体名称
	兼 职 职 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五、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的主要学术成绩、创新点及其科学意义（本栏限1页）
	


六、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的重要科技奖项（限填国家三大奖，省、部级一、二等奖，十项以内。请在基本信息栏内按顺序填写成果（项目）名称，类别（国家、省、部）名称，获奖等级，排名，获奖年份，证书号码，主要合作者）

	序号
	基本信息
	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（限100字）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7
	
	

	8
	
	

	9
	
	

	10
	
	


七、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发表出版的论文著作（限填有代表性的论文和著作十篇（册）以内。请在基本信息栏内按顺序填写论文、著作名称，年份，排名，主要合作者，发表刊物或出版社名称）
	序号
	基本信息
	本人作用和主要贡献（限100字）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7
	
	

	8
	
	

	9
	
	

	10
	
	


八、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的专利情况（按重要性填写主要专利，总共不超过10项）
	序号
	专利保护期
	专利名称
	授权国家
	专利所有者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
九、农业科研杰出人才主持或参加的项目情况（按重要性填写，不超过10项）

	序号
	起始时间
	结束时间
	项目名称
	经费来源及额度
	担任角色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
十、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的其他情况（包括授权的植物新品种权、新兽药证书，主持完成的国家行业标准修制定，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做重要报告，荣获的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等情况，本栏限1页。）
	


十一、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的工作计划（包括获资助后拟达到的5年总体培养目标、工作方式、预期成果，以及分年度实施计划等，本栏限1页。）
	一、总体培养目标、工作方式、预期成果


	二、分年度实施计划


十二、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创新团队核心成员基本情况表
	姓名
	性别
	政治面貌
	出生年月
	工作时间
	受教育情况
	职称情况
	从事专业
	研究方向
	团内拟任职务
	备注

	
	
	
	
	
	最高学历
	最高学位
	所学专业
	毕业院校
	名称
	取得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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